
兄弟姐妹同时申请等意向调查表（填写示例１） 

 

 

 

 

☑区分Ａ・□区分Ｂ 

（勾选任意一项） 

监护人姓名 京都 太郎  

儿童姓名 出生年月日 
目前的托儿情况 

选择①～⑭ 如选择⑤～⑭，请填写正
在使用的设施名称。 

① 京都 优子 令和 ● 年 ● 月 ● 日生 ⑦ ○○托儿园 

② 京都 次郎 令和 ● 年 ● 月 ● 日生 ①  

③  令和  年  月  日生   

 
① 父亲或母亲在家照看 ② 祖父或祖母照看 ③ 让亲属照看（祖父母以外） 

④ 父亲或母亲在工作单位照看（⑨至⑫除外） ⑤ 幼儿园和认定儿童园（幼儿园部分） ⑥ 临时托儿 

⑦ 认定儿童园（托儿园部分）和托儿园（所） ⑧ 小型托儿事业所和事业所内托儿事业所
（仅限地区）等 

⑨ 事业所内托儿事业所（仅限员工） 

⑩ 企业主导型托儿事业所（仅限地区） ⑪ 企业主导型托儿事业所（仅限员工） ⑫ 非认可托儿设施（员工用） 

⑬ 非认可托儿设施（⑩至⑫除外） ⑭ 其他（在“正在利用的设施的名称”栏中填写内容） 
 
【希望使用的托儿设施・事业所组合表】 

・ 请在下表中填写儿童姓名及希望使用的托儿设施・事业所组合。本市将根据希望顺序进

行利用调整。 

・ 未在本表中填写的组合将不作为利用调整的对象，请务必仔细确认，避免遗漏。（即使希

望使用的托儿设施等相同，如存在多个组合情况，也请全部填写。） 

希望顺序 

（组合模式） 

儿童姓名①（京都 优子） 儿童姓名②（京都 次郎） 儿童姓名③（    ） 

希望托儿设施・事业所 希望托儿设施・事业所 希望托儿设施・事业所 

第一志愿 在籍园 
所在区（中京区）、参观： 结束 ・ 尚未 

○○托儿园 

所在区（中京区）、参观： 结束 ・ 尚未 

 

所在区（   ）、参观： 结束 ・ 尚未 

表格７（Ｉ－３２） 

本文件适用于在样式 1（2）的“6 当多个兄弟姐妹同时使用托儿服务的情况”中，选择了以下项目的
申请人提交： 
 区分 A：“(1) 兄弟姐妹已在使用托儿设施・事业所”的项目中，勾选“如无法使用与在园儿童相同 

的托儿设施，希望在园儿童转园”的人员； 
 区分 B：“(2)□ 兄弟姐妹同时申请使用托儿设施・事业所”的项目中，勾选“⑦其他”的人员。 

填写日期 2025 年●月●日 

８ ※只限对象者 

在区分 A的情况下，请务必： 
在“A”“C”栏填写已在使用托儿设施等的兄弟姐妹所
就读园所的名称； 
在“B”栏填写“在籍园”。 

A 

C B 



第二志愿 
□□儿童园 

所在区（中京区）、参观： 结束 ・ 尚未 

□□儿童园 

所在区（中京区）、参观： 结束 ・ 尚未 

 

所在区（   ）、参观： 结束 ・ 尚未 

第三志愿 
△△托儿园 

所在区（右京区）、参观： 结束 ・ 尚未 

△△托儿园 

所在区（右京区）、参观： 结束 ・ 尚未 

 

所在区（   ）、参观： 结束 ・ 尚未 

第四志愿 
 

所在区（   ）、参观： 结束 ・ 尚未 
 

所在区（   ）、参观： 结束 ・ 尚未 
 

所在区（   ）、参观： 结束 ・ 尚未 

第五志愿 
 

所在区（   ）、参观： 结束 ・ 尚未 
 

所在区（   ）、参观： 结束 ・ 尚未 
 

所在区（   ）、参观： 结束 ・ 尚未 

第六志愿 
 

所在区（   ）、参观： 结束 ・ 尚未 
 

所在区（   ）、参观： 结束 ・ 尚未 
 

所在区（   ）、参观： 结束 ・ 尚未 
※ 如希望的组合超过 7 项，请复印本表并一并提交。 
※ 如为 4 人及以上同时申请，请在任意纸张上填写本调查表的项目内容并提交。 

 
如在第二及以下志愿中，兄弟姐妹无法使用与在园儿童相
同的托儿设施，请填写其转园后的就读园所。 



兄弟姐妹同时申请等意向调查表（填写示例 2） 

 

 

 

□区分Ａ・☑区分Ｂ 

（勾选任意一项） 

监护人姓名 京都 太郎  

儿童姓名 出生年月日 
目前的托儿情况 

选择①～⑭ 如选择⑤～⑭，请填写正
在使用的设施名称。 

① 京都 优子 令和 ● 年 ● 月 ● 日生 ④  

② 京都 次郎 令和 ● 年 ● 月 ● 日生 ④  

③ 京都 三郎 令和 ● 年 ● 月 ● 日生 ④  

 
① 父亲或母亲在家照看 ② 祖父或祖母照看 ③ 让亲属照看（祖父母以外） 

④ 父亲或母亲在工作单位照看（⑨至⑫除外） ⑤ 幼儿园和认定儿童园（幼儿园部分） ⑥ 临时托儿 

⑦ 认定儿童园（托儿园部分）和托儿园（所） ⑧ 小型托儿事业所和事业所内托儿事业所
（仅限地区）等 

⑨ 事业所内托儿事业所（仅限员工） 

⑩ 企业主导型托儿事业所（仅限地区） ⑪ 企业主导型托儿事业所（仅限员工） ⑫ 非认可托儿设施（员工用） 

⑬ 非认可托儿设施（⑩至⑫除外） ⑭ 其他（在“正在利用的设施的名称”栏中填写内容） 
 
【希望使用的托儿设施・事业所组合表】 
・ 请在下表中填写儿童姓名及希望使用的保育设施・事业所组合。本市将根据希望顺序进行利用调

整。 
・ 未在本表中填写的组合将不作为利用调整的对象，请务必仔细确认，避免遗漏。（即使希望使用的

托儿设施等相同，如存在多个组合情况，也请全部填写。） 

希望顺序 

（组合模式） 

儿童姓名①（京都 优子） 儿童姓名②（京都 次郎） 儿童姓名③（京都 三郎） 

希望托儿设施・事业所 希望托儿设施・事业所 希望托儿设施・事业所 

第一志愿 ○○托儿园 

所在区（中京区）、参观： 结束 ・ 尚未 

□□儿童园 

所在区（中京区）、参观： 结束 ・ 尚未 

○○托儿园 
所在区（中京区）、参观： 结束 ・ 尚未 

第二志愿 
□□儿童园 

所在区（中京区）、参观： 结束 ・ 尚未 

○○托儿园 

所在区（中京区）、参观： 结束 ・ 尚未 

□□儿童园 

所在区（中京区）、参观： 结束 ・ 尚未 

第三志愿 
△△托儿园 

所在区（右京区）、参观： 结束 ・ 尚未 

××托儿园 

所在区（右京区）、参观： 结束 ・ 尚未 

△△托儿园 

所在区（右京区）、参观： 结束 ・ 尚未 

本文件适用于在样式 1（2）的“6 当多个兄弟姐妹同时使用托儿服务的情况”中，选择了以下项目的
申请人提交： 
 区分 A：“(1) 兄弟姐妹已在使用托儿设施・事业所”的项目中，勾选“如无法使用与在园儿童相同 

的托儿设施，希望在园儿童转园”的人员； 
 区分 B：“(2)□ 兄弟姐妹同时申请使用托儿设施・事业所”的项目中，勾选“⑦其他”的人员。 
 

８ 

填写日期 2025 年●月●日 

※只限对象者 

表格７（Ｉ－３２） 

托儿设施・事业所的优先顺序以志愿顺位高者为先（如托儿设施
重复，则以志愿顺位较高的一方为优先）。 

如希望三名兄弟姐妹同时入托，但希望仅第二个孩子进入
不同的托儿设施，或不符合兄弟姐妹同时入托区分（①～
⑥）的情况，请填写希望参加选考的所有组合模式。 



第四志愿 
□□儿童园 

所在区（中京区）、参观： 结束 ・ 尚未 

○○托儿园 

所在区（中京区）、参观：结束・ 尚未 

△△托儿园 

所在区（右京区）、参观： 结束 ・ 尚未 

第五志愿 
 

所在区（   ）、参观： 结束 ・ 尚未 
 

所在区（   ）、参观： 结束 ・ 尚未 
 

所在区（   ）、参观： 结束 ・ 尚未 

第六志愿 
 

所在区（   ）、参观： 结束 ・ 尚未 
 

所在区（   ）、参观： 结束 ・ 尚未 
 

所在区（   ）、参观： 结束 ・ 尚未 
※ 如希望的组合超过 7 项，请复印本表并一并提交。 
※ 如为 4 人及以上同时申请，请在任意纸张上填写本调查表的项目内容并提交。 


